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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2014年1月1日起实施居民医保新政

门门诊诊统统筹筹起起付付标标准准降降为为4400元元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尹

明亮 通讯员 夏天 米良川 )

记者从济南市人社局获悉，
2014年1月1日起，济南市居民
医保部分政策将有所调整。这
次政策调整主要涉及缴费、待
遇享受和门诊统筹三个方面。
根据新的政策调整，符合参保
条件未参保或者参保后中断缴
费的居民，补缴参保费用年限
有所减少，门诊统筹起付标准
也有所降低。

在此次政策调整中，主要是
针对减轻社会低收入群体的负
担而进行。就减少符合参保条
件但未参保或者参保后中断缴
费居民的补缴居民医保费用年
限方面的调整，济南市社保局
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说，根据之
前的政策，如果符合参保条件，
但 未 参 保 或 者 参 保 后 中 断 缴
费，目前最多需要补缴6年的居
民医保费用，“虽然制定缴费政
策的目的是为鼓励参保人员及
时参保、连续缴费的积极性，防
止不病不保、一病就保的状况
出现。但是居民医保的参保人
群普遍都是低收入人群，如果
补缴上千元参保费用，对一些
低收入群体来说，继续参保的
负担将越来越大。”相关工作人员
说，调整之后，最多只需补缴4年
费用就可继续参保了。

除了补缴年限的要求变得更
为宽松，在此次调整中，门诊统筹
支付标准也由原来的每诊次50元
降低为每诊次40元，当日多次门
诊就医的，也按一次门诊计算起
付线。除此之外，新政策也延长了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医保待遇享受
期限。

医保新政解读

《济南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暂行办法》(济南市人民政府令
第232号)规定：“符合参保条件未
参保或者参保后中断缴费的，应当
在规定缴费期内将历年或者中断
缴费期间的个人应负担部分补齐
后，方可享受下一医疗年度居民医
疗保险待遇”。

如果根据现行规定，符合条件
未参保的居民是需要补缴历年欠
费的，而且参保居民参保时间越
晚，补缴费用越多，最长补缴时限
是需要从居民医保2008年启动期
补缴至2013年，然后才能正常缴纳
2014年参保费用。

根据新政，从现在起，对于符

合条件未参保或者参保后中断缴
费的，其需要补缴的最长年限设为
四年。也就是说新政策执行前因各
种原因导致未参保的，不论断保几
年，参保居民只需要在正常缴纳新
医疗年度参保费用时，往前最多补
缴四年居民医保费用，便可正常享
受居民医保待遇。

调整一：补缴最高年限减为四年

济南市社保局工作人员提醒
参保居民，只有在备案时选定的
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所发
生的符合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
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才能享受
门诊统筹待遇。参保居民要及时
到居民医保门诊统筹定点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备案，备案和变更定

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时间为每
年9月1日至12月31日。

上一年度已经在定点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备案成功的，如果明
年不变更定点，现在不需要再去
定点社区备案；如计划变更定点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则须由居民
医保参保人 (或代理人 )持参保

人医保卡、身份证、代理人身份
证等有效证件直接到新选择的
定点社区办理登记备案，居民医
保信息系统会自动将参保人信
息的定点变更到新选择的社区。
门诊统筹定点社区名单可登录

“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网站
查询。

调整二：门诊待遇只在定点医院享受

济南市城镇居民医保缴费期
是每年的9月1日至12月31日，待
遇享受期从次年的1月1日至12月
31日。而济南市大学生参加居民医
保则是以学年为单位，缴费期是每
年的9月1日至10月31日，待遇享
受期从9月1日到次年的8月31日。

济南市社保局工作人员举例
说，如果一个本市户籍的大学生8月
31日毕业后一直未就业，即使第一
时间参加居民医保，其本人的待遇
也需从次年的1月1日开始生效。所
以，大学毕业生的医疗保障待遇可
能会出现9-12月份4个月的空白期。

现在政策调整后，驻济高校参
保大学生毕业当年，其居民医疗保
险住院及门诊规定病种的待遇享
受延长至其就业时，最长延长至毕
业当年12月31日。这样，不仅可以避
免医保空白期，而且还为大学生充
分就业提供了强有力的医疗保障。

调整三：大学生毕业不再有医保空白期

门诊统筹

起付标准

5500元元

4400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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